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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9日凌晨3時及同年6月28

日，苗栗縣政府動員大批人

力、機具，強制進入大批良田，用怪手剷除快要

成熟的稻穗，此些畫面透過公民記者的傳布，從

網路延燒到主流媒體，這是全民關注苗栗竹南大

埔徵地案（以下稱大埔徵地案）的開始，也突顯

出臺灣多年來浮濫徵地的問題。

苗栗竹南大埔徵收案源起於新竹科學園區竹

南基地的擴張，並因都市用地的擴大而開啟區段

徵收的程序，苗栗縣政府於2009年4月區段徵收

136公頃土地，除用作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僅

27.98公頃）及公共設施用地外，其餘大部分成為

住宅區讓售予私人使用。問題是：大埔地區是否

有設置園區用地的必要？竹南基地是否確實有用

地需求？[1]又將人民的農地、土地房屋徵收後變

更為住宅區並作私人之用是否合理？由於區段徵

收制度蘊含太多投機炒作的機會，涉及的利益結

構龐大，導致近年來假擴大都市用地為名的區段

徵收案件甚多，良田變成一塊塊建案招牌林立的

土地，閒置用地的現象也時有所見。

土地徵收案件常常因檯面上看不到的利益糾

葛及政治壓力，犧牲了小民的權利及生命，當案

件已經不是單純的司法訴訟，而涉及到制度改革

及政治利益時，似乎也無法僅將法律行動限縮於

法庭上的攻防，須更主動積極地從各個層面與當

事人、社運團體合作，於體制內外進行多方行

動。另外，在大埔徵地案前，區段徵收遭法院撤

銷可說微乎其微，而因區段徵收涉及都市計畫

法、土地徵收條例的相關法令與農地利用規範，

故須體系性地研究地政法令的規定，及了解各階

段委員會或審議小組的機制及審議現狀，並深入

了解在地環境與人情，而這需要透過社會事實的

運作，現場勘查參與、訪談相關人員、研究地政

領域的論文及詢問各界專家學者始能窺探一二。

於是，如何將社會脈動與事實注入法律，將體制

外與體制內產生連動關係，即為重要之事。

從2010年至今，大埔徵地案已邁入第5個年

頭。與之相關的行政訴訟包括「都市計畫」及

「土地徵收」為標的有10幾件，遺憾的是，在臺

中高等行政法院的開庭，是令人挫折及失望的，

時常僅程序性地審理後，即以行政機關的意見為

判決理由，駁回原告之訴。在撤銷區段徵收的案

件，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953號判決，認

為大埔徵地案有諸多違法之虞，以苗栗縣政府未

實質與被徵收人協議價購土地，及內政部土地徵

收審議委員會未實質審議公益性和必要性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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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廢棄原判決，並發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更為

審理，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然而，苗栗縣政府

卻置其重大違法於不顧，而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亦

未落實停止執行制度的功能，以拆屋所受損失能

以「金錢」回復為由，駁回被徵收戶停止執行的

聲請。於2013年7月18日，在政府明知徵收案有重

大違法之虞的情形下，張藥房等大埔4戶的房屋在

短短幾小時內被強制拆除。[3]其後，臺中高等行

政法院101年度訴更一字第47號判決雖撤銷徵收關

於大埔4戶的土地，此或許為區段徵收案例中，第

一件被直指徵收程序違法而撤銷的案件，但法院

為德不卒，駁回其依行政訴訟法第196條回復原

狀、返還土地的請求。所幸，最高行政法院104年

度判字第209號判決於2015年5月再次撤銷臺中高

等行政法院的駁回，認為依一般經驗法則，道路

上的相關硬體設施及相關電信、自來水設施等，

尚非不能回復原狀，而原判決遽認原所有土地客

觀上無法返還，尚嫌速斷。[4]目前此一請求訴訟

仍在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進行中。

由於高等行政法院的保守性，因此除了堅守

訴訟途徑之外，必須要從其他途徑尋覓主動性的

可能。於是，作為律師的我們不只是在傳統的行

政訴訟做敲磚的動作，也同時草擬土地徵收條例

修正草案，爭取我國土地徵收制度的評估研究計

畫，陪同大埔自救會成員參加都委會等行政程

序，並與臺灣農村陣線配合進行反迫遷的論述。

臺灣農村陣線多次在關鍵時刻舉辦記者會、凱道

遊行及到臺灣各地演講，向社會大眾說明大埔徵

地案的不公不義，透過資訊的揭露與討論，讓大

家認知其嚴重性。因此，在討回土地行動中曾出

現的微光，或許與土地徵收條例修法的推動、行

政程序的參與、學者的法律學術著作及社會大眾

的討論有一定的關聯性，當中累積的能量經由法

律人將社會論述轉為法律語言，使法官看到大眾

對議題的討論，而將法律注入新的生命。更重要

的是當事人的勇敢堅持，大埔自救會的大哥大姐

無論是自發性的整理文件及蒐集證據，都發揮了

自主性的極高效率，每一次庭期都會到場互相支

援，總是堅持著保衛家園的道路，更多次勇敢面

對媒體及社會大眾述說著自己的故事。他們雖然

在這漫長的時間裡，受到政府的迫害、各種不公

平的對待及他人的冷眼旁觀與誤解，但因感謝在

抗爭過程中獲得的支援，他們現在也會到各地聲

援反迫遷運動及各項人權議題，分享經驗同時支

撐其他對抗主流價值的人民，張藥房女主人秀春

姐曾經說過：「我們家是一個象徵，我現在不是

為我自己，而是讓其他人不會受到我這種苦！」

在受到這樣殘酷對待後，她還能如此堅強地給其

他人打氣，令人由衷地感動並佩服。大埔徵地案

的過程也許令人挫折及無力，但也許有這樣的一

天，透過居民、社會運動者及法律人不斷地論

述，權利意識會慢慢甦醒，高牆或許也會慢慢倒

下。 （本專欄策畫／法律學系蔡英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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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註1：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更一字第47號判決已指出，國科會沒有將苗栗竹南大埔納入新竹科

學園區擴廠的規劃：『本案都市計畫之名稱為「擴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

案」，目的係為因應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未來之用地需求及周邊整體發展，因而於計畫書圖範

圍內劃設一近28公頃之「園區事業專用區」。然因應園區周邊開發之整個區段徵收範圍則為136公

頃，而國科會業於102年7月25日發出聲明，澄清指出：「該地雖鄰近竹科管理局所轄竹南科學園

區，但並非竹南科學園區範圍，亦非竹科管理局所開發，實為苗栗縣政府之開發計畫，與科學園區

無涉，本會亦無將大埔納為竹南科學園區擴廠之規劃。」（本審卷二第756頁）基此，國科會既無

將系爭區段徵收範圍納為竹南科學園區擴廠之規劃，則與參加人提出之徵收計畫書所載徵收土地或

土地改良物原因「為因應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未來用地需求及周邊地區整體發展」之用地需求

目的不符，足證系爭都市計畫之擬定顯非擴大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未來用地需求，即無此必要

性。』

註2：2012年1月4日修正公布土地徵收條例第15條，將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修正為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現

行土地徵收條例第15條第1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徵收案件，應遴聘（派）專家學者、民

間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方式辦理之。」

註3：2013年9月18日，即強拆後2個月，張藥房主人張森文先生的遺體被發現在大埔橋下的排溝裡。此

刻，對所有運動者而言，堪稱是大埔徵地事件中，最黑暗的時期。

註4：詳細內容請參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209號判決。

李明芝小檔案

2013 年本校法研所碩士畢業。2010 年至 2015 年 2月擔任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律

師，並協助詹順貴律師辦理苗栗竹南大埔案相關行政訴訟案件，於 2011 年擔任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我國土地徵收制度之評估」研究計畫之研

究助理，另撰寫多篇土地徵收議題相關文章。2012 年擔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

法研究中心及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合辦之「土地徵收：維權與法律」研討會講者，

講稿內容收錄於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出版之《土地徵收：法律與維權》一書。


